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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名程序重點說明 

一、 報名表索取 

    請至官方網站 www.citca.org.tw下載 

二、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6/01/26(四)止     

三、 初審錄取名單公告日 

初審錄取名單於106年02月10日起可於網站查詢，並個別簡訊通

知。 

四、 初審錄取監評委員甄試訓練與地點     

(一) 初審錄取名單公佈後將於 106/02/15(三)舉行初審錄取監評委

員甄試訓練行前說明會。地點:本會訓練教室：桃園市桃園區中

山路 468號 7樓 

(二) 初審錄取監評委員甄試訓練時間：106/03/14-15(二天一夜)。

預計於：桃園住都飯店(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 398號) 

(三) 甄試訓練報到時間將另行通知，接獲通知之初審錄取監評委員

請按報到時間提早抵達，避免因交通因素延誤影響本身權益。 

五、 報名資格: 

報名監評委員資格必需： 

(一) 年齡須滿25歲 

(二) 美甲產業從業需滿5年以上 

  以及具備以下任一項： 

（一）任何協會、工會之美容師技能檢定(符合任一項即可)：1.中華

產業人才認證學會 2.中華民國美容技術士檢定 3.相關職業學

校以上合格教師登記證書 4.任何協會、工會之技能檢定證書 

（二）擔任過美容產業(包含美容、美甲、美睫、紋繡)監評一職 

（三）美容乙級 

（四）參賽經驗達3次以上 

（五）自行開業 

(以上均須付上資料佐證) 

六、 報名資料準備 

(一) 報名表各欄位請以正楷詳細填寫並貼妥身分證影本及二年內一

吋彩色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不得使用生活照)，字跡勿潦草，所

留資料必須正確，以免造成資料建檔錯誤；若報名者填寫或委

託他人填寫之資料不實，而造成個人權益損失者，請自行負

責。 

(二) 郵寄報名表件 

通信報名：請報名者詳細填寫並紙本寄出：1.附件 1：報名

表、2.附件 2：評審委員資本資料表、3.檢附證明文件影本一

起寄出。 

(三) 資格審查不符者，報名表及相關資格證件(含影本)由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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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不退回，本年度結束後逕行銷毀。 

(四) 報名費 

經初審錄取之監評委員，請依錄取通知繳交報名及監評委員甄

試訓練費用，新台幣22,000元，並將繳款憑證備註姓名，傳真

或email至本會，以確保個人權益，若在期限內未繳交費用視同

棄權。 

(五) 凡完成報名手續且繳交費用者，報名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

費。 

貳、 報名表填寫說明 

一、基本資料各欄(請務必填寫) 

(一) 中文姓名：依國民身分證上所登記姓名以正楷填寫，若報名者所

繳驗之證件與身分證姓名不一致者應檢附戶籍謄本佐證。 

(二) 英文姓名﹕報名者請以端正字體書寫與護照相同之英文姓名，如

未填寫，將逕以漢語拼音轉換，不得異議。（或查閱外交部領事

事務局http://www.boca.gov.tw 申辦護照項下之護照外文姓名

拼音參考）。 

(三) 身分證統一編號：依身分證統一編號由左至右依序填寫，外籍人

士請填寫護照號碼。 

(四) 出生年月日：依國民身分證上所記載之出生西元年月日填寫。 

(五) 聯絡方式：請填寫公司、住宅、行動電話、E-mail，請必填寫有

效之電子郵件信箱，留有行動電話及E-mail資料者，將轉知權益

相關訊息。 

(六) 通信地址：請確實填寫地址以便日後必要時聯絡。 

(七) 報名表務必完整詳實填寫，並須檢查檢附之證件是否齊全，確定

無誤應於申請人簽章處簽名，若因字跡潦草導致資料錯誤，概由

報名者自行負責；為避免影響個人自身權益，各項目欄位資料有

塗改請報名者簽名或蓋章。 

(八) 完成報名手續後若基本資料各欄變更，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填

寫資料變更申請單提出申請，以免權益受損。 

二、其他資料欄 

(一)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正面、反面)：請務必貼足並浮貼。 

(二) 照片欄：請黏貼二年內一吋彩色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不得黏貼以

印表機所列印之照片或生活照)，將依報名者所繳交照片掃描列

印，若因所繳交照片瑕疵影響掃描品質，請自行負責。且為避免

掉落情形，請於照片背面書寫中文姓名、報檢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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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報名費用及繳費說明： 

(一) 甄試訓練費用 

初審通過後，需繳交 2天甄試訓練費用 22,000元，含報名者 2

天食宿及模特兒住宿費用，模特兒餐費由本協會提供。 

(二) 匯款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13) 桃興分行 

帳號-206-03-500207-1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 

肆、 甄試訓練合格發證及證書補發 

(一)凡經參加初審通過且參加監評委員甄試訓練合格者，由中華產業

人才認證學會製發初級美甲師、中級美甲師、高級美甲師檢定合格

證書，以及美甲監評委員證書。 

(二)補發證書請填寫申請書，並繳交補照費新臺幣400元整。  

伍、 甄試訓練程序 

(一) 初級美甲師檢定，初級美甲師監評模擬 

(二) 中級美甲師檢定，中級美甲師監評模擬 

(三) 高級美甲師檢定，高級美甲師監評模擬 

(四) 檢討監評內容及檢定程序 

詳細內容將於 106/02/15(三)舉行初審錄取監評委員甄試訓練行前

說明會說明。地點:本會訓練教室：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468號 7

樓 

陸、 連絡方式 

郵寄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68號7樓     

聯絡電話：03-3390366 

傳真電話：03-3346057 

Email：success@tch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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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監評委員資料認定申請表(表 1)                                      

報檢職類 美甲 

照片一 

請浮貼 1吋半身脫帽

照片 

報檢類別 □監評甄試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如未填寫將逕以漢語拼音轉換不得異議 

出生日期           年(西元)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連絡方式 

(O)公： 行動電話： 

(H)住： E-mail： 

通信地址 
□□□-□□ 

戶籍地址 
□□□-□□ 

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浮貼) 

身分證反面影本 

(請浮貼) 

本表所載之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另亦同意作為本會辦理技能檢定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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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監評委員基本資料表(表 2) 

基本資料 

照片二 

請浮貼 1吋半身脫帽

照片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教 育 程 度 □高中職□副學士(五專/二專) □副學士(美容相關科系) □學士□學士(美容相關科

系) 

工作經驗 

(請檢附可資

證 明 文 件 ) 

1. □美甲 □美睫 □紋繡美容師從業年資 
□5~7年 □7~10年 □10年以上 

2. 其他                                            

自  傳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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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監評委員經資歷資料表(表 3) 

監評委員類別 □美甲  

專長 □美甲 □美睫 □紋繡  

證照/證書(複選) 

(請附上影本附件) 

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或其它任何協會、工會之技能檢定證照： 

1. □美甲(技能/結業) □美睫(技能/結業) □紋繡(技能/結業) □

新秘(技能/結業) 證書 

2. 中華民國美容技術士檢定□丙級 □乙級 

3. 相關職業學校以上合格教師登記證書□美容 □美甲□美睫 □紋

繡  

擔任講師經驗 

(請附上影本附件) 

1. □曾在政府認定之教育機構擔任業師 

2. □曾在政府認定之教育機構擔任正式老師 

3. □在公共職業訓練機構直接從事教學工作三年以上 

□美容講師 / □美甲 □美睫 □紋繡講師 

4. 其他講師資歷填寫(請附上影本附件) 

(1)                                  

(2)                                  

著作 

(請附上頁面影本附

件) 

1. 有與應聘相關社團經營實績或著作 

□臉書粉絲團(粉絲團名稱：                    ) 

□LINE官方帳號(帳號名稱：                   ) 

□部落客文章(部落客網誌名稱：                ) 

□技術性著作(著作名稱：                      ) 

□學術性著作(著作名稱：                      ) 

2. □無著作 

參賽經歷 

(請附上影本附件) 

1. □參加美容類國外比賽得獎前三名達 3次以上 

2. □參加美容類國內比賽得獎前三名達 3次以上 

監評經歷 

(請附上影本附件) 

1. □擔任美容類國外比賽之評審達 3次以上 

2. □擔任美容類國內比賽之評審達 3次以上 

3. □擔任各協會之檢定評審達 3次以上 

參與組織或活動 

或其它有利資料 

(請附上影本附件) 

1. □曾參與國內外相關組織 

2. □曾參與國內外公益活動 

3. □曾擔任國內外組織或活動職務 

4. □其它有利資料 

備註： 

1. 以上項目勾選後，請將相關證明之附件隨同此張表格一同寄出。 

2. 請將影本資料裝訂成冊，文件影本皆需蓋與正本相符章及親筆簽名，如未依規定呈現

者，將視為無效文件，恕不納入評分參考。 

※本人登錄履歷表之各項內容，均經詳實填寫，絕無虛偽不實，若經查明或他人檢

舉，本會有權取消該評審委員之資格。              

   2017年        月        日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